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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聘用單位：           

	請假人
	

	系(所)別
	
	學  號
	

	假　　別
	 課業假(校內上課)   公假   病假   喪假  其他

	附 證 明
文　　件
	

(未附上證明者無效)

	聘用單位
主管簽章
	





說明︰
一、因故無法如期參加者須請假者，務請附上證明文件(如課表)以資證明。
二、請假單經課程所屬單位主管簽章後，請於10月17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前，以紙本由聘用單位收齊送交教務處彙辦。
三、活動後一個月內應至「品質保證卓越中心」登記補課時間。
四、未依前述規定請假及完成補課登記者，該月份助學金延至完成補課後再行補發，如逾三個月未補課者，由教務處將名單送交各系作為下學期不予聘用依據。



















教務處收件日：             
